附件12：
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7月8日，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项目区组织了“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新疆荣祥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和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监测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和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审阅了有关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项目区北侧为规划道路，南侧、西侧、东侧为荒地。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东经76.095140°，北纬39.57765°。项目性质为改扩建。
项目总占地面积30746㎡，本次厂外新增占地3411.3㎡。本次扩建新增沥青拌合站1500㎡，新增水稳站1500㎡，新增变电房60㎡，新增废石破碎机1500㎡，新建天然气减压撬一座200㎡。本项目扩建后形成公路沥青混凝土30万t/a，水泥稳定土生产线50万t/a的规模。
（2） 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委托新疆荣祥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3年5月15日取得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关于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喀兵环发〔2023〕9 号）。
本次扩建项目已于2022年6月18日主体建设完成，未运营。2023年6月投入试运行。
（3） 投资情况
本项目设计总投资为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6万元，占总投资的2.11%；实际总投资为55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34.1万元，占总投资的2.41%。
（4）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扩建后形成公路沥青混凝土30万t/a，水泥稳定土生产线50万t/a的规模。
2、 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对照本项目的环评报告表及批复，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3、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 废水
本项目生产用水不外排；本项目排放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区周边尚未建成排水管网，生活污水排入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厂区自建防渗化粪池，委托市政环卫定期拉运至喀什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 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沥青拌合站和水稳料拌合站生产时产生的粉尘和沥青烟等大气污染物。有组织废气主要来源于上料废气、干燥筒、溢料仓废气、搅拌缸、出料、沥青储罐加热废气等；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堆场粉尘、运输车辆动力起尘、沥青生产过程产生的恶臭。
沥青烟生产线废气处理和排放：
（1）本项目砂石、矿粉上料产生的粉尘、骨料加热、溢料过程产生的粉尘和干燥筒燃烧废气通过同一根排气筒排放（7#排气筒）。项目干燥筒为密闭形式，产生的混合气体通过引风机（总风量11万m³/h）引入重力+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99.5%）中进行处理后通过一根高30m、内径1.0m排气筒排放（7#）。
（2）项目成品出料口处进行局部封闭，并将拌缸搅拌及拌缸卸料产生的苯并[a]芘气体、沥青烟经抽风（总风量30000m³/h）引入电捕集油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
（3）本项目骨料储存于半封闭堆棚内，并且骨料石子的粒径较大，不易起尘。本项目采用半封闭仓库+炮雾机洒水抑尘。
水稳生产线废气处理和排放：
（1）本项目在配料、送料过程采取密封设计，并同时上料仓顶部设置集气装置，产生的粉尘经负压抽风（风量20000m³/h）引入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处理后经过15m排气筒（DA006）排放。
（2）本项目设有1个水稳料搅拌站，搅拌工序采用全密闭负压控制，搅拌主机为封闭式，未收集到粉尘沉降在搅拌机内，不会排入空气中。
（3）本项目设置2座水泥筒仓（2座用于水稳料搅拌站，规格均为100t/座），每座筒仓顶部排气孔处均安装有脉冲式布袋除尘器（风量均为5000m³/h），共配置2套。
（4）本项目水稳料拌合站原料堆棚采用全封闭式堆棚，卸车过程中的粉尘大部分通过重力自然沉降于堆棚地面，卸料过程中采用洒水降尘（炮雾机）+半封闭式堆棚抑尘。
（3） 噪声
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压滤机、振动过滤机、各类泵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企业选用低噪声设备，并且从声源上降低噪声，安装减振垫，关键发声部位安装消声器；所有设备仪器（包括产噪设备）均设于室内。
（4）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产生量约0.1t/a，经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中处理。
一般固废：废石料产生量约25t/a，集中收集后外售；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产生量约100t/a，作为本项目的原料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沉淀池污泥产生量约2.5t/a，经晾干后与生活垃圾一同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沥青残渣产生量约1.2t/a，直接回用于生产。
	危险固废：	废导热油，导热油三年更换一次，验收期间暂未产生。收集后集中放置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废活性炭产生量约0.027t/a，验收期间暂未产生。收集后集中放置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4、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1. 废水
本项目生产用水不外排；本项目排放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区周边尚未建成排水管网，生活污水排入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厂区自建防渗化粪池，委托市政环卫定期拉运至喀什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 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沥青拌合站重力+布袋除尘器+30m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颗粒物折算浓度最大值为24.0mg/m³，排放速率最大值为0.186kg/h，二氧化硫折算浓度最大值为52mg/m³，排放速率最大值为0.399kg/h，氮氧化物折算浓度最大值为196mg/m³，排放速率最大值为1.53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的要求。电捕集油器+活性炭吸附+15m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沥青烟气实测浓度最大值4.8mg/m³，排放速率最大值为0.047kg/h，苯并a芘实测浓度均＜0.02mg/m³，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的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水稳站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实测浓度最大值为9.0mg/m³，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表1现有与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3. 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值47-50dB（A）、夜间噪声值42-44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4.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产生量约0.1t/a，经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中处理。
一般固废：废石料产生量约25t/a，集中收集后外售；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产生量约100t/a，作为本项目的原料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沉淀池污泥产生量约2.5t/a，经晾干后与生活垃圾一同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沥青残渣产生量约1.2t/a，直接回用于生产。
危险固废：废导热油，导热油三年更换一次，验收期间暂未产生。收集后集中放置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废活性炭产生量约0.027t/a，验收期间暂未产生。收集后集中放置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5. 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现场环保验收监测及检查，本项目各产污环节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的要求，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6、 验收结论
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的要求，有组织废气、废水、噪声监测结果均满足环评批复执行标准限值要求。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基本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7、 后续要求
（1）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能长期稳定的达标排放。
（2）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实施并及时更新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确保环境风险可控。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组长：

验收组成员：    


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8日




附件13：        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
签到表
时间：2023年7月8日        地点：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组
	姓名
	职称/职务
	电话
	单位
	签名

	组长
	
	
	
	
	

	验收组专家
	
	
	
	
	

	
	
	
	
	
	

	
	
	
	
	
	

	验收组成员
	
	
	
	
	

	
	
	
	
	
	

	
	
	
	
	
	




[bookmark: _GoBack]附件14：公示信息
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公示
2023年6月，新疆德聚仁合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环保型年产80万吨沥青投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现将报告内容予以公示，详细请看附件，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如有不同意见，请于公示期将意见反馈至新疆巨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新，电话：13579637616。
.

